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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兒少福利方案不斷推陳出新以因應新興的社會問題，以往透過社會救助給

予經濟扶助和相關配套即可解決多數兒少家庭貧窮的問題。然而，隨著家庭照

顧功能普遍弱化，遂針對高風險家庭發展出密集的社會服務，晚近社會價值觀

分歧和親子溝通不良日趨嚴重衝擊教育系統成效的隱憂浮現，開始由教育、司

法⁄矯正和社會福利跨部門引導中途輟學、犯罪或之虞的高關懷兒童少年回歸發

展正軌。 

以高關懷對象而言，各部門之間新舊方案並存，為釐清澎湖縣社福高關懷

方案的定位，本文除探討與輔導高關懷對象有關政策之發展脈絡和法規規定，

再透過個別訪問與澎湖縣共同介入之司法 ⁄矯正和其他社福單位實務工作人

員，以界定誰是高關懷對象，在輔導團隊中，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所呈現之獨

特定位和服務內容，並嘗試從實務經驗界定跨社福、教育和司法⁄矯正等單位之

間合作的現況，以及現行不同社福方案之間共事的程度、困難，和未來發展正

式合作之方向。 

 

關鍵字：澎湖縣、兒童福利、高關懷、高風險家庭、機構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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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variety of child welfare programs emerge out with the old, in with the new, 

in response to diverse social issues. In the past, through social assistance along with 

its corresponding packages could be sufficient solutions to issues of family poverty 

at large. However, due to a majority of families’ caring functions have been 

weakened, intensive social services are developed to meet the needs of families at 

risk. Lately, the disagreemen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values and the gap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have been intensified. Such phenomenon has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ety’s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public education, corre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sectors work hand-in-hand to indicate alternative developmental 

pathways for children and youths who are at high-risk of dropouts or delinquency.  

For a reality check, multiple programs coexisted targeting subjects of high-risk 

youths cross sectors. For clarifying the position of the given high-risk youth 

program in Penghu County, the present article reviewed the context of high-risk 

youth program and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n through 

interviewing practitioners of the judicial and social welfare sectors, the concep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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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the subjects of high-risk youths, what are the unique service contents for 

the high-risk youth program, and how multiple agencies collaborate become clear. 

Results showed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several adjacent programs as to the 

labor of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At last,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resent level of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formal collaboration among 

various agencies serving high-risk youths are indicated. 

 

Keywords: Penghu County, Child welfare, High-risk youth, Families at-risk,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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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政策的演進反映出大眾在不同時代為回應不斷轉變中各種人口群之

需求與發展議題所採取不同的公共行動（Gilbert & Terrell, 2012），由此觀之，

台灣兒少福利方案在不同時期聚焦於應對獨特的議題，茲將社會看待兒童少年

危機的來源和對策之轉變分為三階段。 

社會政策與時俱進，針對不同時代各種人口群，須採取不同的公共行動議

題，以滿足其需求，台灣兒少福利方案也不例外（Gilbert & Terrell, 2012）。台

灣兒少福利方案，不同時期有其獨特的議題，茲將台灣百年迄今，社會看待兒

童少年危機的來源和對策之轉變分為三階段來說明。 

就初期而言，影響兒少生活適應的危機因素相形單純，主要係因家庭經濟

不足所致。為應對此危機，內政部於民國 69 年頒佈「社會救助法」直到民國

86 年第一次修法（孫健忠，2011），希望透過單純經濟扶助和相關配套仍可滿

足當時大部分兒童少年因家庭生活困難而衍生之福利需求。 

中期的危機，首先是台灣在全球化經濟波動和人口結構失衡加劇的趨勢

中，持續承受家庭內外環境和結構變遷的影響，支持系統較單薄之非典型家庭，

例如新移民、隔代教養和未婚單親等在台灣所佔的比例逐漸上升穩定；其次是

各種形態的家庭皆遭遇照顧功能弱化，面對家人發生非志願性失業、身心疾病、

物質濫用、和犯罪等影響兒少生活的主要危機時，普遍應變能力不足，兒童虐

待新聞不斷浮現。政府為解決這些危機，內政部兒童局於民國 93 年（今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由社福單位出面統籌，結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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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就業輔導、個案管理、民政、衛生，或警政等通報和篩選機制，提供家庭

處遇服務（馮燕，2010），以預防一旦遭逢多重、複雜風險因素的侵襲時，家庭

無法及時維護和照顧品質，讓兒少身心發展陷入長期困境。 

晚近，由於社會價值觀日益分歧而多元共存，親子溝通不良日趨嚴重，傳

統教育措施和作為已無法滿足部分學生的發展和學習需求，青少年更容易受流

行風尚、媒體和同儕誤導，使兒少發生行為偏差者其犯罪型態更趨向暴力化和

多樣化（葉郁菁、魏希聖，2012）。但深究其因，兒少的適應問題不僅源自貧窮

和家庭失功能，危機兒少以中輟、逃家（含之虞）或非行行為呈現學校推力與

社會拉力負面作用影響者，也反映社會失序的效應（張淑慧，2009），這些危機

已非兒少、家長、家庭和社會福利單位可單獨因應。教育部意識到部分兒童青

少年在預備自己勝任成為社會接班人之前已經與學校疏離，而與社區幫派結

盟、有出入網咖或與其他有不良習性者交遊。為應對此危機，遂主動連結社福、

警察、司法⁄矯正等單位共同介入學校輔導工作，教育部自民國 99 年（2013a）

(同一作者同年份有多比參考資料，如 APA 第六版)起更廣納民間社福團體，以

協力引導學生回歸義務教育系統，重塑其學校、家庭與社會之正向經驗。 

中途輟學的成因多重而複雜（汪慧敏、鍾思嘉，2008；教育部統計處，2013；

黃源協、陳伶珠、童伊迪，2004），兒少的偏差不應單獨歸因於兒少個人因素，

有些人的行為問題係因家庭不當教養方式而形成雙向的惡性循環（曾淑萍，

2011）。學者發現偏差行為較嚴重的兒少，以有些智能較低曾接受特殊教育、其

經歷過較更多負面生命經驗、遭遇過性侵害、家中具有福利資格、家庭變動多，

以及受到照顧者不當對待的比例較高（Culhane & Taussig, 2009; Ruffolo, Sarri & 

Goodkind, 2004）。兒少逃學逃家後容易因接觸到社區中偏差行為的友伴而增強

其發展出犯罪行為（許春金、蔡田木、鄭凱寶，2012）。犯罪兒少常見自制力較

弱，生理較衝動，好奇心高，生長於管教不當或破碎家庭，在學校適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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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缺乏法律常識，在社區中交友不慎（法務部，2011）。 

由此可知，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當中的不利因素與早年出現偏差行為

之間的交互影響，許多兒少本身正是不利生活處境下的受害者，表面上卻外顯

成為行為偏差或製造問題者。Ruffolo 與同事（2004）即發現因不同偏差程度正

在接受寄養家庭或機構安置的青少女皆呈現憂鬱症狀，偏差程度越嚴重者，憂

鬱程度也越明顯；其中偏差行為較輕微者發生衝動行為、未婚產子，較嚴重者

則有安全顧慮需嚴密監督。Koffman 等人（2009）提到在幫派環伺的街廓成長

的青少年，屬於可能出現與創傷有關之精神失調的危險群，此為學校適應不良

和青少年犯罪的初期指標。少年罪犯可能有段受虐的成長過程，Sedlak 等人

（2006）的研究發現在 225 位正在受保護同時以加害人身份進入司法程序的兒

少當中，有 29%後續在犯罪審理終結後成案。 

觀察近十年（民國 90 至 100 年）國中、小學生的輟學比率，91 學年度輟

學率為 0.34%（9,595 人）到達最高峰，在 97 年度時降至 0.19%（5,043 人），

不過 99 年起又微升至 0.23%（5,639 人），值得關切（教育部訓委會，2013）。

當個人與社會的正面社會連帶出現破壞或被削弱時，社會控制降低，個人產生

偏差行為的機會升高，故學業中輟可能是犯罪的初端。近 10 年（民國 90 至 99

年）少年兒童之犯罪人口率呈現下降趨勢，以 90 年每萬人有 26.28 人為最高，

94 年每萬人有 16.38 人為最低。不過，95 年起少年兒童犯罪人口率開始逐年上

升（每萬人有 17.77 人），至 99 年每萬人有 21.62 人，係近 5 年來最高（法務部，

2011）。 

兒童少年在發展階段疏離學校系統，可能對個人和社會兩方面造成不利的

影響（黃源協等，2004）。近程而言，不論閒散在家或在外遊盪，容易養成內隱

和外顯的問題行為，導致人生早期即接觸精神衛生或犯罪矯治系統的機會升

高。中程而言，失學兒少缺乏累積人力資本，不易結識具有正面特質的人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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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對象，生涯規劃的選擇受限，成年後停滯在社經地位的底層流動不易，形

成福利依賴的世代循環。Grace，Wilson 和 Batterham（2005）的研究中發現在

18 至 35 歲無住所無業的年輕人當中，60%只接受 11 年或以下教育，21.8%曾

經有犯罪記錄。長程而言，中途輟學和非行兒少不但日後難以補充社會生產力，

更埋下治安的隱憂，國家尚需額外負擔補救或替代教育、勞動輔導、救濟支出、

警政司法，和矯正防禦等龐大投資。 

由於兒童少年偏差行為涉及多重層面，成因複雜，乃根源於家庭，浮現於

學校，而後其罪行顯現於社會，故兒少偏差防治需正視兒童少年的主體性，須

整合學校教育、就業服務、衛生醫療、社會福利、社區發展，及犯罪防治等領

域來作為形成家庭支持服務體系（簡慧娟、余紅柑，2009），被置放在且以兒少

為本，以家庭為核心，以社區為基礎的脈絡下思考，採取正向關懷和引導之具

體措施來回應面臨不同程度發展危機兒童少年的需求（全國兒少國是會議，

2011）。 

面對與學校關係疏離或衝突的兒童少年，教育單位從大約 20 年前首先發

展中輟學生通報制度（賀孝銘，2008）；儘管目前中輟學生復學輔導成效良好（教

育部訓委會，2013），然而，由於與學校極度疏離的兒童少年可能流失在義務教

育系統之外，無法被歸類為「高關懷學生」並接受輔導，政府和民間的社福單

位遂開始主動接觸這些與社福、司法⁄矯正系統發生聯繫的「高關懷兒少」，提

供外展服務。值此之際，澎湖縣政府於民國 100 年 4 月以方案委託方式，在社

福行政系統首度開辦高關懷兒童及少年輔導服務方案（以下簡稱澎湖社福高關

懷方案），針對縣內中途輟學、逃家（含之虞）或虞犯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提供家

庭訪視及處遇輔導工作等各項直接服務工作，或連結適合之資源。本文以下所

稱之高關懷對象，將包含高關懷學生與高關懷兒少。 

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從創立迄今滿三年，主要與教育和司法⁄矯正等行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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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進行跨單位合作（以下簡稱跨單位合作），並與同在社福單位內共存之多元形

態的兒少相鄰方案如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等民間組織分工（以下簡稱社福內

分工）。雖然遇到共同個案即與其他機構聯繫是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的日常活

動，但各服務提供者之間僅有零散、偶發式的接觸，缺乏交流和共識，本文遂

從民間組織接受社福行政單位委託辦理高關懷兒少輔導服務的觀點，提出研究

問題如下：誰是高關懷對象？在輔導團隊中，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有何獨特定

位和服務內容？跨社福、教育和司法⁄矯正等單位之間如何合作？面對行為偏

差、貧窮且家庭功能不足等複雜情境之兒少，現行不同社福方案之間呈現何種

共事程度？本文先從規範面整理與輔導高關懷對象有關政策之發展脈絡和法規

規定，再透過與澎湖縣共同介入之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和其他社福方案人員個

別討論，嘗試從實務經驗界定機構間之合作現況與挑戰來源，希了解目前跨機

構合作現況之程度，提出機構間有效地分工合作之建議，奠定未來發展更正式、

系統性合作之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高關懷對象輔導方案的發展脈絡 

 

近二十年來我國高關懷對象的輔導方案逐漸成型，究其根源係始自民國 83

年，由教育單位建立通報、協尋機制，以加強找回並協助中輟、犯罪或之虞的

學生回歸傳統正式教育制度；進而透過辦理高關懷學生的認輔制度以及復學和

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擴大協助支持有可能重複中輟之適應不良的高關懷學

生。不過，至於對於接觸警察、司法⁄矯正或職業系統，但與學校關係疏離或不

具學生身份的兒少，則由政府及民間社福單位提供高關懷兒少輔導服務。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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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教育、司法、社福體系對高關懷對象輔導方案之發展脈絡： 

（一）教育單位協助高關懷學生復學之規定 

自從民國 83 年建置「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系統」，教育部積極開

展中輟防治工作，明確規定中輟學生的定義、學校依法通報，和聯合警政協尋

的流程；此時教育主管機關將社福、社輔單位納入團隊以追蹤輔導未復學學生，

並安排法務部法律人員進入校園宣導降低觸法之法治教育（賀孝銘，2008）。民

國 87 年頒佈「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方案」（業於民國 101 年 9 月 11

日廢/停止適用），達成水平整合內政、法務、教育、原住民委員會、民政、勞

工和衛生等行政單位，並垂直聯繫民間輔導資源，跨領域、跨公私部門合作以

強化復學輔導網絡，貫徹國民中小學教育「零拒絕」的目標（教育部，2013b；

教育部電子報小組，2009）。 

然而，在原處遇情境中不利於中輟生學習的問題逐漸浮現，除了個人調適

困難之外，尚有班級老師在中輟生輔導方面訓練不足，制式的常態化教學缺乏

彈性，學校行政系統無法及時提供支援，以及中輟生家長也傾向不支持子女返

回原班上課等因素。針對不適應原班原校課業或有因家庭經濟因素無法就學

者，教育部於民國 92 年要求地方政府開辦轉銜適應之「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

（教育部，2013c；2013d）：若校內輔導系統能自行處理，可安排學生就讀慈輝

班和資源式中途班；若牽涉不同程度社福或司法⁄矯正形態的處遇，則轉介合作

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學校，或獨立式中途學校。 

隨著銜接國中畢業的中途教育輔導措施陸續運作，再加上教育部民國 95

年頒訂「國民中小學中輟學生復學輔導強化策略」（教育部電子報小組，2009），

要求地方政府每月提報中輟人數和比率消長表，並加強列管輟學人數多、輟學

率高的地方政府，或中輟人數達 15 人以上的學校，故國中小學中輟學生復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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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上升，近十年來以民國 92 年之 65.74%最低，96 年已達 82.13%；原住民學

生民國 98 年復學率最高，達 86.89%（教育部訓委會，2013）。 

（二）司法單位協助偏差兒少轉向之規定 

我國自民國 78 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開始積極響應國際思潮，從民

國 84 年積極介入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簡慧娟、余紅柑，2009），民國 85

年開始要求性侵害犯罪加害者接受治療輔導（陳美燕，2010），民國 86 年對偏

差少年之保護處分改採轉向服務（何明晃，2009；法務部，2004a；施奕暉，2005），

至民國 100 年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法務

部，2004b），確立以預防、保護與發展為概念，結合發動司法⁄矯正、醫療、警

政、社福、和輔導體系，整合兒童福利和司法處遇共同介入兒少偏差、非行和

犯罪行為的三級預防（簡慧娟、余紅柑，2009）。 

其中，自民國 86 年大幅修改少年事件處理法加上民國 89，91 和 94 年陸

續修法（法務部，2004a），使我國兒少司法體系呈現正義與教育感化特徵，重

用由調查官行使事前調查之職能，以及由保護官執行個別化之處遇，使我國面

對犯罪或虞犯兒少的處遇手段柔軟但法網綿密，僅有極少數裁定為刑事案件，

多數受到保護處分當中之訓誡並假日輔導和保護管束（含勞動服務）等中間程

度處遇，且並不輕易釋放使觸法兒少喪失積極改過遷善之機會（施奕暉，2005），

呈現更靈活連結和整合社政、教育、輔導、衛生醫療等資源，提高維護兒少人

權和重視其人格發展之社會性處遇作法，使輔導與監督相輔相成。 

（三）社福單位協助高關懷兒童少年生活適應之規定 

雖然近年來多數高關懷中輟學生順利回歸學校教育系統，仍有部分經常處

於學生身份邊緣或已脫離學生角色的高關懷兒少，他們僅勉強完成基本教育或

未畢業，卻尚不符合法就業的年齡，容易成為發生網路成癮、逃家、吸毒販毒、

廟會幫派、霸凌、強盜偷竊，和無照駕駛等行為的高危險群（法務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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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偉、羅中廷，2006）。對於這群教育系統難以觸及行為偏差之一般或邊緣兒

少，教育部自民國 99 年起廣邀民間團體協力輔導（教育部，2013a），政府和民

間的社福單位亦發揮自主性，原先僅擔任教育單位的行政協助角色，主要由社

工配合學校要求訪視和調查中輟學生家庭狀況，作為協助清寒、變故或單親家

庭申請社會福利和必要措施的依據（教育部電子報小組，2009），公私部門的社

福單位開始主動發展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包括從社區外展工作發掘高關懷兒

少、在兒少滿 18 歲成年以前提供家庭處遇和輔導服務，設計以技職轉銜就業為

主軸的活動，澎湖縣政府社會處高關懷兒少輔導服務方案遂於民國 100 年應運

而生。至於有接觸警察機會的高危機兒少和已然因觸法或犯罪進入司法⁄矯正系

統之兒少，目前地方法院也已經將由社福單位所設立輔導高關懷對象之方案視

為協同輔導偏差兒少之社區資源，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主要服務對象即來自司

法⁄矯正單位之派案。 

綜觀之，近二十年來，若兒少單純遭遇家庭變故、經濟問題、學習落後等

挑戰，大部分經由教育單位所建置完善的中輟通報、協尋，和多元中輔導機制

即可順利輔導復學（教育部，2013e）。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兒少行為往往同

時與家長兩性關係複雜、藥酒癮、精神壓力，或子女本身難以管教等危機情境

有關，一旦未滿十八歲兒少有嚴重行為問題、成癮行為、沉迷網咖、家庭功能

失衡、學習適應困擾或人際關係困擾而有中輟或之虞、經少年法院處理中或兒

少保護事件審理終結，或受保護等，其因休（退）學、司法⁄矯正審理中、行蹤

不定等因素而尚未復學者，或不務正業、待業、職訓，或就業者，學校則顯得

鞭長莫及。因此，教育單位引進民間團體提供具有創意、彈性的輔導服務（教

育部，2013a；黃彥宜、鄭維瑄、蘇金蟬、郝育亭、趙玉雯、李柔妙，2005），

社福單位（宋麗玉，2012；馮燕，2010）和司法⁄矯正單位（戴伸峰、楊芳梅，

2010）也投入引導高關懷對象與學校正規或中介教育措施恢復正向連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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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或技藝訓練。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之設立旨在擬定有別於教育和司法⁄

矯正單位（陳淑貞、翁毓秀，2006）之處遇目標和服務內容。 

 

二、高關懷對象特質與輔導策略 

 

高關懷對象雖表現中途輟學、逃家（含之虞）、虞犯或非行等脫離社會規範

之外顯行為，黃彥宜等人（2005）卻發現高關懷學生內在普遍顯得自我概念扭

曲、低自尊，和易受傷害；研究團隊以學生本身為介入單位，提供大約 20 名就

讀於一般國中和少年矯治機構的兒少街舞、戲劇、魔術、彩繪、飾品設計、攝

影和影片編輯等為期一年六個月藝術方案協助其提升個人自信與自覺，表示與

兒少工作的人員需深思在互動過程中處理青少年權力和控制的議題，並避免出

於刻板印象和運用處罰、強制的態勢，才能吸引高關懷學生從持續參與方案活

動中受益。汪慧敏、鍾思嘉（2008）則透過分析瀕臨中輟學生的敘說故事，得

知青少年恢復穩定復學的關鍵在於從自省中能體會其家長對子女表達愛與期

望，並持續地獲得家長所給予的鼓勵和督促。 

Koffman 等人（2009）則在處遇計畫中加強偏差兒少與家長和外界生態系

統互動的能力與經驗，從社會-心理、課業、生理-行為，和家庭系統四個微視

面向介入，採取支持青少年全人之取向。除了教導學生之個人行為、學業表現，

和家庭互動方面等正向改變的方法，也塑造其社會心理和情緒適應的技巧，以

降低有涉入幫派和其他少年犯罪行為之青少年發生退學、因不良行為需轉介、

中輟、曠課，和涉入幫派活動之比率，協助他們同時在家庭、學校，和社區生

活全方位體驗成功。 

另外，苗迺芳、李景美、劉美媛、何慧敏和魏秀珍（2007）的研究係以出

席由學校舉辦預防物質濫用為主題親職教育活動之高關懷國中生家長為介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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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這些出席家長的照顧功能和意願比未出席的家長更高，他們表示較偏好非

傳統填鴨式的上課方式，例如閱讀、視聽等，且比較能接受以擴大孩子生涯選

擇的方式預防子女物質濫用行為，而非一味強調父母權威或說教式地下禁令；

其中雙親家庭的父親和國中程度的母親想增加吸收具有科學教育性質之親職教

育。 

不過，真正與學校疏離之高關懷對象和其家長，最需要相關輔導服務適時

介入，卻也最不願意配合參加學校所主辦的活動。因此，Greenwood（2008）

提到可在社區環境中提供促進正向家庭互動和親職技巧的方案，或採取將服務

輸送到案家的治療性處遇形式。例如，Flash（2003）介紹之 Wraparound（用愛

包圍）方案即悉心運用社區照顧形式，加強訓練由非行兒少原已熟悉的可敬長

輩學習擔任提供支持者，肯定家庭優勢和問題解決的能力，讓家人和高關懷兒

少在自然的生活環境中，重塑雙方互動的正向經驗。加拿大學者 Cameron，

Frensch，Preyde 和 Quosai（2011）從追蹤一批已完成機構安置或家庭處遇之非

行少年約 12 至 18 個月，發現由於當地以社區為基礎之支持系統的配套措施尚

未完善普及，許多人返回社區後面臨極嚴峻的挑戰，特別是較年長的青少男以

及在觸法前即有學校適應困難之歷史的兒少；具體建議社區中應持續提供轉銜

支持與陪伴，例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良師益友型的角色、高度結構和支持性

的教育環境，以及對職業訓練和就業安置的高度重視。事實上，澎湖社福高關

懷方案的定位正是在社區中長期支持、陪伴高關懷對象及其家庭至兒少滿十八

歲，與跨教育和司法⁄矯正單位銜接得宜發揮社會福利角色；在社福系統之內與

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等方案分工發揮高度彈性和應變能力。 

 

三、跨單位合作、社福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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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委託的背景與重要性 

由於環境快速變遷，社會問題日益複雜，政府為因應社會需求，更重視從

以調整組織架構、新增創新專案與人力、和重整福利輸送模式等作為策略，來

回應兒童少年保護社會事件的教訓（林萬億，2010）。由於政府資源和能力有限，

對社會福利的承諾和行動卻又不減，除需倚賴團隊作業和溝通合作以整合內部

能量之外，還需更針對行政體系外的各方參與者進行資源動員，如包含與民間

團體協力合作（Borzel, 1998），以方能因應今日兒少及其家庭更形多元之需求。 

現今盛行由政府將各種福利服務委託民間機構辦理，一方面由於個別民間

機構從事服務時與跨政府行政單位和民間組織彼此之間分工合作是極為必要，

任一機構無法單獨善盡其事。以美國加州 12 個郡當中協助危機青少年之兒童福

利、心理衛生和保護管束領域的 38 間機構為例，每位主管都無不表示其實務運

作需仰賴至少與一間其他機構保持某種形式的合作關係（Palinkas et al., 

2014）。另一方面，方案執行的成效不能只單獨考量個別機構內部的預算運用、

資源配置和成果測量，組織間協調合作的狀況，包括執行單位與公、私部門垂

直與平行互動的結果，更加攸關能否妥善提供福利服務，影響方案的成效至鉅

（魏希聖、劉邦富，2007）。 

（二）跨單位、跨機構間分工合作的挑戰 

Gage（1990）指出公共政策由從議題設定、內容規劃，到實際執行的全程

運作，以及當中各成員的互動關係反映出網絡的概念。其中網絡的執行層面涵

蓋由公、私部門共同組成之政策執行和服務輸送體系，負責集結資源和溝通運

作，以促進政策目標之達成，可應用於探討在社會福利服務領域，例如特別以

兒少及其家庭為對象，政府相關部會與民間機構之間進行水平和垂直互動的質

量，會影響福利服務輸送的成效，不過現有文獻對網絡成員的互動關係尚未達

成共識。Horwath 和 Morrison（2007）將兒童福利機構之間致力於合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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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endeavors）由低而高劃分成五層次：（1）溝通（communication）；

（2）共同操作（co-operation）；（3）正式化逐漸增加的共同協調（co-ordination）；

（4）聯合（coalition）；和（5）整合（integration）。Grace，Coventry 和 Batterham

（2012）之用語雖與 Horwath 和 Morrison（2007）不同，但概念相近並減化分

類，顯示在 71 位參與協助弱勢年輕人的工作者當中，51%認為其合作程度屬於

共同操作（cooperation），34%屬僅投注基本溝通和轉介的最小關係（minimal 

active relationship）；至於夥伴關係較密切的共同協調（coordination）和合作

（collaboration）比例極低，分別為 11%和 4%。另外，美國學者 Palinkas 等人

（2014）之研究重心則為找出合作的決定因素和過程，界定因此組織間存在各

種程度和形態的互動，包含交換資訊，調整活動，分享資源，以及藉由共享的

風險、責任和酬賞以增進彼此互惠和共通目的之能力等，皆稱為合作。 

除了對分工合作概念之操作化和測量有不同界定會影響共識的達成之

外，另一挑戰為阻礙機構間有效合作的因素，由於牽涉到涉入執行網絡關係中

的不同組織，包括：（1） 跨政府單位和跨民間社福機構，秉持各自的專業素養、

價值觀，和利益偏好，掌握不同內容及程度的權力和資源，追求個別的實務目

標（魏希聖、劉邦富，2007）。和（2）再加上各組織被賦予獨特的任務屬性，

彼此互賴程度不一，在不明確、動態之異同性的基礎上形成網絡協調互動的關

係。因此，機構間對合作本質方面，可能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對工作焦點

有著差別化的優先順序，和缺乏體認其他組織之價值、目標和觀點。在技術層

面上，對如何分工合作和誰對兒少有法定管轄權感到困惑，以及在組織現有的

系統間追蹤個案有困難度（Conger & Ross, 2006; Green, Rockhill & Burrus, 2008; 

Sedlak et al., 2006） 

（三）跨單位、跨機構間分工合作的模式 

對於跨單位、跨機構間分工合作的模式，國內相關文獻極有限，以下將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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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西方採取跨組織模式服務高關懷對象的作法。有鑑於現行住宅和就業扶助既

支離破碎、過度簡化，且無成效，澳洲維多利亞地區（Victoria）四個中型非營

利機構為 18 至 35 歲無業、無住所的年輕人設計 YP4實驗，採取聯合個案管理

（join-up case management）之跨機構（interagency）、跨專業（interprofession）

的服務輸送模式，由 7 位護理、社工、教育和少年工作等多元專業背景人員擔

任個案管理者，定期共同協調服務活動，並與住宅、就業、法律、健康、教育

（含駕照）、藥酒戒治、諮商、育樂、心理衛生、福利（含物資）、教會，和理

財諮詢等 71 間機構建立資源連結的網絡關係（Grace et al., 2005, 2012）。另外，

美國加州為協助面臨需機構安置、虞犯、物質濫用、暴力行為、懷孕生子，和

行為情緒問題的青少年，由社區發展團隊（Community Development Teams）執

行多面向處遇寄養（Multidimensional Treatment Foster Care）計畫，各郡少年服

務系統的公部門，包括跨兒童福利、心理衛生和保護管束領域，皆投入此重視

服務成效之計畫（Palinkas et al., 2014）。經 Palinkas 等人訪談 12 個郡共計 38

間機構代表後，將其共同執行本實證性實務工作的經驗建構為 Cal-40 Study 跨

組織合作的捷思模式（heuristic model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後面

將更詳細說明相關概念。  

在前揭兩個弱勢青少年實證研究型實務計畫（evidence-based practices）

中，個案管理成為跨單位、跨機構同時介入深受多重且複雜問題困擾之共同案

主（含家庭）所運用的工作方法與過程。在微視層面，對執行個案管理的主責

機構而言，其工作重點為建構出能有效媒和需求與服務的網絡，協調服務使用

者、專業人員，和相關機構部門等之互動關係，整合一群想幫助特定案主者而

形成結構鬆散之服務提供者，使資源連結和服務輸送更加系統並奏效（黃源協

等人，2004）。因此，首先釐清工作團隊中各組織的服務角色與功能，可增進動

態服務過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趙善如，2009），避免不同單位和機構之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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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不明、重複受益，和效果相抵的現象，而減損政策或方案達成預期效益的

程度（Barrett, 2004）。其次，為加強單位和機構間的分工合作建立正式化的關

係，促成並維持坦誠的溝通態度，改善網絡合作效能，須仰有賴各方面的連動

著手，包括價值規範認知的整合、成員互動關係、資源配置型態，以及規則調

整（趙善如，2009；Klijn, Koppenjan & Termeer，1995）。第三再者，應致力於

從技術面整合服務記錄表格、個案代號，和建置個案服務資訊系統（趙善如，

2009；Sedlak et al., 2006）。至於個案管理究竟與多少數目之其他組織進行互動，

Grace 等人（2012）研究當中量化成份之資料顯示 4 個機構 7 位個案管理員共

與 15 個類別的外部組織或服務建立 337 種互動關係，每人少則 19 種多則 67

種。 

在鉅視層面，綜觀由所有涉入服務輸送之單位、機構所組成的互動過程與

關係而言，Palinka 與研究團隊（2014）建構了跨組織合作的捷思模式，提出影

響合作成效（outcomes）的決定因素（determinants）和過程（process），指出合

作過程（collaboration characteristics）同時取決於外部環境（external determinants）

和參與之組織/人員（internal determints）因素，進而影響執行網絡（influence 

network），再影響執行成效（stage of implementation）。首先，合作過程的面向

包含：（1）聚焦範圍之規模；（2）開會正式程度的高低，從安排正式地點、場

合進行協商或策略聯盟，到簡單、非正式的溝通、意見/資訊交流；（3）接觸頻

率多寡，從頻繁而持續的合作，到次數較少、因特定訴求而召集；（4）跨地域/

機構合作的目的，包含短期為主的資訊交換和資源導入，到長期為主的調整服

務輸送模式和增進處遇/預防問題行為的能力。 

其次，外部環境因素包括：（1）是否有財源；（2）郡（區域）規模；3）

所服務共同個案的比例；和（4）合作是否為政府的法定責任。再者，參與之組

織/人員因素包括：（1）體認合作的共通語言，指相互有清楚的期待，也願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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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正式訓練以促進參與人員熟悉共通語言；（2）對問題有相同的理解；（3）相

同的目標與價值；（4）機構間相互接納並賦有承諾；（5）責信，指確保各合作

機構有公平的分工；（6）單位間已培養長期的人際關係與社會連帶；（7）單位

間有擔任合作仲介者的關鍵人物；（8）機構領導者支持跨組織合作；和（9）工

作人員具有誠實、信用、信任和尊重的人格特質。 

Palinka 等人（2014）複雜、龐大之研究係從與比例相當兒童福利、心理衛

生和保護管束公部門主管進行訪談之資料找出上述合作過程、外部環境，和參

與之組織/人員三組構面的項目，接著說明前三組構面當中任兩個項目之間的關

連，例如，有財源和有共同個案與調整服務輸送模式有關；參與之組織/人員條

件佳與增加資訊/資源的交流的頻率有關。進而分析當三組構面同時產生關連時

所形成特定的執行網絡形態，例如，合作過程聚焦範圍大，但採取較非正式以

及更頻繁的互動，與形成小而密切的網絡有關；有共同個案，且參與之組織/

人員條件佳，與形成大而密切的網絡有關。跨組織合作捷思模式之概念有助於

了解相關構面特定項目之合作過程與執行網絡狀態，思考跨地域所形成的網絡

互動關係。 

 

四、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為呼應我國當前家庭和兒少的多元需求，各種兒童少年福利方案推陳出

新。林萬億（2010）提倡以在各地成立區域級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作為資源整

合的單一窗口，來落實兒少所需兒少為本，家庭為核心，以社區為基礎的家庭

支持服務體系（全國兒少國是會議，2011），此主張的理論基礎有四：（1）跨體

系協力/合作：政府所成立之服務中心應設計跨局處、跨單位，和跨公私部門之

社會服務輸送系統；（2）單一窗口服務：服務中心必須建立一套服務流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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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服務單位進入軌道，運行無阻；（3）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認為兒少是家庭

的一員，提供之服務應考量家庭關係，以契合支持多元家庭的信念。

Hemmelgarn，Glisson, 和 Dukes（2001）還強調協助家長有能力投入兒少照顧

工作，包括與家長分享資訊，建立家長與專業者的合作，了解家庭因應問題的

方法，以及直接提供情緒支持；和（4）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重視擴大服務的

可得性和普及性，同時從改善社會規範和型塑個人與集體責任著手。 

由於澎湖縣社福單位高關懷兒少輔導服務方案之業務涉及聯繫教育和司法

⁄矯正單位，以及連結相鄰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等社福方案之資源，當地雖尚

未成立以家庭為中心之社會福利中心，但從其思維出發，應有助於解決各種服

務定位模糊、疊床架屋，和各行其事的現象，促進各服務機構間針對業務執行

發展對話，進而有效地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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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方法 

 

 為回答前言對執行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所面臨實務問題之思考，本研究採

取質化研究取向，由相關服務提供者基於自身從業經驗和場域之立場敘述工作

過程脈絡，界定其對高關懷兒少、情境中應擔任主責之單位，和跨組織分工合

作共識的看法，以建立高關懷方案之獨特定位和服務內容。社福高關懷方案在

澎湖縣仍相當年輕，開辦迄今剛滿三年，除由社會處指派需保護的個案，警察

局少年輔導委員會（少輔會）、法院，和當地其他民間社福單位也是轉介來源，

在民國 101 年上學期澎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成立之前也接受國中小學（教育

單位）安排經中輟通報之學生，依據各自的專業背景和功能共同協助符合有偏

差行為、潛在/實質虞犯，或非行等情節之兒少，逐漸形成跨單位、跨機構的服

務模式，富實驗性質。由於澎湖縣高關懷對象屬於新而複雜的現象，有賴由直

接接觸兒童少年的相關服務提供者作為供應研究資料的來源；更重要地，由這

些跨組織實務工作者所描繪的主觀信念、態度和想法比起量化研究取向更能建

構出執行業務的過程，與 Rubin 和 Babbie（2010）對適用質化研究取向的預設

一致。 

 本研究資料之收集除了閱覽教育、司法⁄矯正和社福單位與高關懷對象相關

之法規，主要依據作者執行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督導之經驗，以及在民國 101

年 4 至 9 月間經同意會面後拜訪當地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和其他社福方案之實

務工作人員，為討論彼此業務分工合作之現況和所遇共同個案之合作模式和處

遇策略所整理而來。Rubin 和 Babbie（2010）認為在質化研究中，深度訪談的

方法更能收集到大量和需要的資料，且能立即詢問更多的問題和澄清一些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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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利於描述動態過程；訪談結構寬鬆既有彈性又能聚焦，對於初探性研究

很適宜。經徵求同意公開分析資料之過程後，本文僅呈現部分受訪對象之訪談

內容。 

 

二、研究對象 

 

澎湖縣高關懷兒少方案的法源和經費依據為前內政部兒童局推展兒童及

少年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3a），和今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2013b），由民間受委託機構聘用一位社工人力執行方案。現有

個案主要由社會處、少輔會（警察單位）和法院（司法⁄矯正單位）所指派，並

與當地辦理經濟扶助和高風險家庭方案之社福機構互為轉介和協同合作。為尊

重參與者之隱私，對文中研究對象和所屬機構均採取匿名處理，並僅報告部分

同意公開研究發現之機構所提供的資料概況如表 1，包含研究者提供督導之澎

湖社福高關懷社工在內，共計五位，其中三位同意公開受訪內容：受訪者代號

A 至 E，訪問者代號 F。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除了持續整理教育、司法⁄矯正和社福單位與高關懷對象相關之法規和文

獻，本研究透過前往平日執行業務時經常接觸高關懷對象之其他機構的辦公地

點，與負責共同個案之實務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在教育和司法⁄矯正單位部

分，訪談題綱為：（一） 貴單位與中輟（含之虞）、虞犯、非行兒童少年之工作

流程以及輔導重心為何？（二）在什麼情形下將個案轉介或聯繫高關懷方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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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介入處遇？為什麼？（三）期待高關懷方案在輔導上能發揮什麼在 貴單位機

制或能量上所不及之功能？（四）未來在什麼活動上可以採取什麼形式、程度

共同辦理？在社福單位執行其他方案之機構部分，訪談題綱為：（一）兒少及其

家庭在什麼情況下符合 貴機構的開案標準？（二） 貴單位與兒少及其家庭對

象工作時的服務內容？這些兒少和家庭大部分呈現什麼樣貌？（三）是否有機

會遇到兒少個案同時發生中輟或逃學逃家（含之虞）、流連網咖、與其他無業者

（含成人）交遊滋事、和廟會幫派互動密切、霸凌、無照駕駛、偷竊、家人無

力管教，或其他行為問題之情節？（四）若機構個案同時符合高關懷對象的定

義，是否會轉介或聯繫高關懷方案共同介入處遇？為什麼？（五）在什麼情形

下會轉介或聯繫高關懷方案共同介入處遇？期待高關懷方案在輔導上能發揮什

麼在 貴單位機制或能量上所不及之功能？（六）未來在什麼活動上可以採取什

麼形式、程度共同辦理？ 

 四次與討論業務有關之拜訪皆經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計畫主持人同意，由

高關懷方案之督導和實際執行高關懷方案的社工一同拜會各單位和機構，並由

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督導全程親自進行訪談；與執行方案相關之內容則由高關

懷方案社工回答。為尊重各機構之自主性，訪談內容並未錄音，但遇疑惑訪問

者當場便及時發問澄清，由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社工於事後即刻記錄並請受訪

者校訂訪談紀錄，以確保內容之真實正確。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社工平時已經

針對共同個案與受訪對象持續保持聯繫，在彼此已建立良好工作關係的基礎

上，高關懷方案督導採取非正式請益的態度，氣氛尊重且自然。針對受訪者之

任何陳述，包括表達目前僅傾向開放較低度合作之立場，訪問者保持客觀中立，

全然理解、支持並不批判。綜上，本研究透過與關鍵人物訪談，營造出讓受訪

者能真誠和自由表達的環境，並在受訪者閱畢訪談記錄後徵求其公開之意願，

進而修正內容使其符合受訪者真意，使質性研究之可信性、有效性最大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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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研究者詳細閱讀訪談記錄，回歸研究目的將資料分類，按照主題重組編碼，

將意義相近的段落歸結成新主題，再對主題內容予以摘要，並加上研究者的詮

釋反映出問題意識，反覆比較對照全部受訪內容後定稿。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源於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實務工作團隊欲解決其所執行高關懷兒

少輔導服務情境所面臨之困難處境，服務年資尚淺，屬於新興議題且當地政策

環境持續變動中，故研究呈現初探性質，受限於現存有關偏差兒少之跨機構合

作領域尚未發展出本土實證文獻，缺乏深厚的理論基礎用以提高研究效度，分

析之結果難免偏於微觀。由於研究發起之層級不高，缺乏公部門之行政權利，

故僅有能力收集社福與教育單位之間，和社福與司法⁄矯正單位之間實務層面之

合作程度，以及從單一工作者收集資料。雖期待探討社福與跨教育、司法⁄矯正

單位之間更深層的合作現況，但現階段仍侷限於以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社工業

務為中心之接觸範圍，並且無法擴及澎湖縣與其他縣市及中央政府的關係，發

掘社會深層結構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均之現象。由於僅以澎湖縣一地之高關懷兒

少輔導方案及業務上分工合作之單位和機構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的推論能力

有限。此外，目前優先從服務提供者觀點提供研究資料，且限於互動最關鍵之

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和社福相鄰方案，現階段無法反映服務使用者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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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為釐清高關懷方案機構間合作現況，依據研究問題分析訪談

內容，分析中呈現的主題與結果如下： 

一、高關懷對象的範圍 

 

就行政上而言，所謂高關懷對象，以發生中途輟學、逃家（含之虞）、非

行、虞犯或犯罪的兒童少年為主（教育部，2013e，2013f）；但實際上，不論是

中輟生或保護管束、犯罪青少年的公務統計數字（法務部，2011：教育部訓委

會，2013），都必然有誤差。除源於兒少面臨偏差和犯罪行為之發展危機往往呈

現高度動態和不可預期的特性，還加上學校對偏差行為學生通報中輟和依校規

處 置具有個別裁量空

間，故高關懷對象的

範 圍難以被精確界定掌

握。 

 

 

 

 

圖 1：依學生身份樣態和犯罪或之虞行為所界定之高關懷對象的範圍 

（留白範圍很大，請將此圖裁切掉留白之處。已修圖） 

 

圖 1 係以教育和警察/司法⁄矯正部門依權責接觸兒童少年之觀點為基礎，

依學生身份樣態和犯罪或之虞行為兩面向來界定高關懷對象的範圍。18 歲以下

兒少的學生身份樣態有三：即學生、中輟生、或非學生（包含就業、待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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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矯治或失蹤等）；犯罪（或之虞）行為有二：（1）非犯罪/之虞；或（2）犯

罪/之虞。基於從事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之實務經驗發現，有出現犯罪或之虞行

為應從寬涵蓋，除業經警察/司法⁄矯正單位依法受理之狹義的虞犯、犯罪兒少之

外，亦擴大涵蓋業經校規處置的學生，以及因偏差行為接受輔導但未正式提報

教育、社福或警察/司法⁄矯正單位者。是以，同時考量學生身份樣態和出現犯罪

或之虞行為兩者之交集時，高關懷對象的範圍並不拘兒少是否具有學生身份，

有些兒少因所出現之偏差、虞犯或犯罪行為，令其有機會或已經接觸正式制度。 

除了因學生身份和觸法行為可透過教育和警察/司法/司法⁄矯正單位篩選

出社福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的服務對象，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發現其所服務之

高關懷對象也可能與其他公部門單位有所接觸，特別是非穩定就業中的非學生

兒少，容易因非法駕車、結夥打架、偷竊等高危機行為進入本方案服務系統。

現依兒少不同狀態而有管轄權之相關政府單位如下： 

1. 教育單位：學生、中輟生。 

2. 警察/司法⁄矯正單位：虞犯、犯罪兒少。 

3. 勞動單位：15 歲以上依勞基法合法打工之兒少。 

4. 社福單位：其他，例如因家庭暴力或性侵害案件受保護之兒少。 

5. 衛生單位：因身心健康狀況或藥酒癮戒治需接受治療之兒少。 

前述按照教育、警察/司法⁄矯正、勞動、社福和衛生等單位劃分出相對隸

屬之高關懷對象的簡單分類僅能反映靜態觀點，實際情況卻因其生活層面涉及

家庭和交友等複雜因素，存在高度變動性，在各種身份間流動和重疊。不論高

關懷對象在某時間點是學生、中輟生、或非學生身分，隨著他們偏差行為情節

的出現與進展，高關懷對象卻可能在三種身分當中轉移，甚至與犯罪者、勞動

者、家庭暴力受害者，或病患等身份共存。此外，若再加上經濟弱勢或家庭失

功能因素，導致不同政府、民間單位或方案同時介入輔導一位高關懷對象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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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情況極為常見。 

在澎湖縣社福高關懷輔導方案求助/轉介來源方面，目前以被動接受政府派

案為主，依法提供教育單位（導師、輔導室、學校社工）、警政單位（少年隊外

展）、司法⁄矯正單位（少年法庭、家暴事件服務處、少年輔育院）和社福主管

（婦幼科、家暴中心）行政協助，執行輔導服務；也接受相鄰之經濟扶助和高

風險家庭方案委託，協同輔導其個案當中有偏差、犯罪行為的兒少。開案指標

有四：（1）中輟；（2）保護事件或犯罪案件審理中/確定者；（3）偏差行為（在

校內有說謊、偷竊、霸凌等行為，但不一定依校規處理）；以及（4）潛在虞犯

（中輟之虞，學習態度不佳，有在外遊盪可能者）。 

 

二、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之獨特定位與服務內容 

 

 基於文獻並按照兒少行為問題發展的進程和公權力介入的強制程度，將澎

湖縣社福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與教育、司法⁄矯正等跨單位合作，和與社福單位

內之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等跨機構分工之關連整理為圖 2。 

 

 

 

 

 

 

 

 

圖 2：教育、社福和司法⁄矯正單位與高關懷對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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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上，18 歲以下兒童少年之順利發展為得到家庭照顧與支持，在學校接

受教育並與師長、同儕保持滋潤的關係，預備好獨立人格和職業及生活能力，

順利地銜接至就業的成人生涯。當兒少在家庭、學校、社區系統適應不良進而

出現偏差、犯罪行為時，優先由教育單位（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專業輔導人

員）、社福單位（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高關懷兒少）半強制性地介入輔導；

若偏差持續且惡化，司法⁄矯正單位將強制介入。教育、社福和司法⁄矯正單位共

同目標為將高關懷對象引導回發展正軌。社福單位職司輔導高關懷兒少與其生

態系統如家庭、學校、職場、社區等，保持正向適應。 

近來，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朝向以社區為基礎（林萬億，2010；Greenwood, 

2008）以家庭為中心（Hemmelgarn et al., 2001）的原則，運用社區工作方法發

展獨特之服務項目，主動發掘難以被接觸到的高關懷兒少開發潛在服務對象，

包括： 

1. 辦理預防性社區活動（親子互動、電影欣賞、才藝班等），在非烙印

的自然情境下收集參與者資料和活動意見回饋，建立日後應提供持續

關懷者的名單。 

2. 邀請可聚集兒少之地方人士合作，例如認識烏崁社區武轎，在協辦傳

承民俗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深入觀察抬轎在澎湖縣所扮演補充家長照

顧角色、經濟支持、社交和社會化的功能，也請地方人士從例行聚集

的兒少中推薦需關注對象。 

3. 與民間單位主辦之寒、暑期營隊合作，使台灣本島來的學子得以從服

務中學習，同時創造讓高關懷兒少與當地一般學生融合互動的機會，

營造諸方多贏獨特情感交流的正向經驗。 

4. 透過服務中的高關懷兒少以滾雪球方式介紹其友儕成為方案服務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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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其他機構已推展之服務有所區隔，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之服務重心為

密集接觸與學校疏離、與社區偏差友伴關係緊密的高關懷兒少，將其導向學習、

就業之途，並協助其家庭增強照顧與監督功能，避免兒少觸法或再犯。針對變

動性和挑戰性皆高的兒少及其家庭，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目前提供強調兒少全

人（Koffman et al., 2009）之社區照顧模式（Greenwood, 2008），將服務輸送到

家（Flash, 2003），包括：  

1. 招募大專/學生（澎湖科技大學和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為僅有兩

校）、退休老師、專業者或教會人士志工擔任在學高關懷兒少的課輔

志工，刻意運用母姐溫暖、可信任的形象，協助高關懷兒少重新與他

人發展健康的依附關係，以做功課為媒介傳輸真誠關懷並賦予責任，

善用課後至晚餐的時段不至於在街頭遊蕩。 

2. 把握接觸家長的任何場合和時間，隨時隨處伺機啟動親職教育，從優

勢觀點肯定家長給予小孩生命氣息，促其回想親子共處的快樂事件與

時光，運用認知行為方法累積小的、成功的親職能力經驗，提升自我

價值與勝任感。 

3. 發放工讀金，運用高關懷兒少人力擔任社區志工，提供清潔環保工

作、活動布置，和探視安養護機構長輩等服務，從助人過程當中體驗

先前未曾有過自食其力和自我實現的感受，並得以模擬職涯情境。 

4. 創造多元的體驗機會，啟發高關懷兒少的感受力，超越自我，包含珍

賞澎湖之美、離島求生、接受澎湖文化洗禮、就業和交通情境的問題

解決，和開發個人藝術、音樂和烹飪等潛能等。 

5.  以生活化的題材及時傳輸攸關兒少權益之相關法律知識，包括交通安

全、機車考照、性教育、未成年合意性交、性別取向、家庭暴力防治，

和少年事件處理法等，避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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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單位合作之主責原則 

 

（一）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具備法定之主責地位 

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的服務對象在學生、中輟生、和非學生身份之間具有

流動性，又可能同時接受教育、社福、警察和司法⁄矯正單位的介入協助。如上

圖二所示，隨著兒少發展需求而陸續接觸生態系統的順序，個案往往先因中輟

進入教育單位來處置。當危機兒少仍具備學生資格時，不論其屬學生或中輟生

身份，法定由學校擔任學生個案管理者，在教育單位啟動校內教師、輔導教師

及專業輔導人員三級輔導機制（教育部，2013f）。目前是由各級學校（國小、

國中、高中職）導師職掌學生在校學習、行為和人際關係之適應，針對中輟和

行為偏差學生逕行通報和輔導，並可連結輔導室提供心理諮商和訓導處發動校

規處置。此外，輔導室或專業輔導人員每學期辦理親職日或親師會增進家長與

學校互動。專業輔導人員則職司對偏差行為學生進行危機處理，並輔導嚴重心

理與行為偏差及適應困難學生。澎湖縣學校社會工作的作法採取內部派駐模式

（林萬億、黃韻如，2010），由教育處聘用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和社會工作師）

駐點在某國小之學生諮商中心（學諮中心），巡迴區域提供目前連離島共 54 所

中小學服務。每所學校皆有專人負責辦理中輟生輔導，必要時則機動連絡學諮

中心的學校社工隨同協助處理發生特殊狀況的學生。 

「只要是教育系統仍可接觸得到的學生、中輟生和他們的家人或照顧者，

學校社工也能進行實地訪視提供處遇，此部分無須社福高關懷方案主責。」

（受訪者 E） 

其次，當若兒少偏差行為較嚴重已經牽涉到從少年警察隊做完筆錄移送地

方法院逕行調查的高關懷對象，則由警察/司法⁄矯正單位強制介入。少年法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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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官之調查結果，認為非行兒少應交付保護處分，其經裁定為接受訓誡並

假日輔導和保護管束則可能由保護官執行。澎湖縣因人力吃緊，調查保護保官

（簡稱調保官）必須同時負責調查與保護業務，案量和案情則有年度差異。 

「98 年時兒童少年案件趨高，100 年有 80 餘案件，101 年 1 至 4 月案件只

有 9 件，其中 8 件為性侵案，7 件屬少年犯行。」（受訪者 B） 

（二）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因特定需求而連結社福單位 

教育和司法⁄矯正單位出於有連結社福資源之需求時，才會聯繫引進由社

福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協同提供高關懷對象輔導服務。在教育單位方面，大都

是教養觀念良好的高功能家長前往參加學校諮商中心所辦理的親職活動；因偏

差行為接受學校社工輔導的學生，其家長往往是學校人員最觸碰不到的一群。

除了家長本身的問題之外，孩子本身也可能難以管教，家長實在束手無策，並

非缺乏教養意願。 

「一部分高關懷學生與學校極為疏離，學校人員前去家庭訪視也經常撲

空，加上其家庭功能顯然薄弱，需要更為機動、彈性、長期陪伴的情況，

就可能轉介由社福高關懷方案受理。」（受訪者 E） 

另外，學校有權決定是否將行為偏差或有中輟之虞之學生正式通報給相關

主管機關，未通報理由之一可能係考量給予學生一段時間自行改過遷善的機

會，避免因校規紀錄妨礙其未來發展；另外則為著保持學校低通報之紀錄，以

免不良聲譽影響日後招生或被教育主管單位列管。 

「至於學校裁量自行因應學生逃學、逃家、偷竊或霸凌，不予通報教育主

管機關或警察局者，也可能聯繫成為高關懷方案輔導對象，屬被隱藏、低

估的中輟、非行族群。」（受訪者 E） 

基於對偏差兒少之矯正抱持從刑事轉向輔導之發展眼光，調查官事前調查

報告之評估項目包含事件行為、品格、身心狀況、就業、就學、家庭評估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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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評估，導致司法⁄矯正與社福單位的趨同性增加。 

「針對與犯罪兒少犯行有關之個人、學校、職業，和家庭面向作成之司法

性專業評估，與社福高關懷社工強調人在情境中之需求評估的本質十分一

致，同時衡量兒少個人與其生態系統的適應狀態。」（受訪者 B） 

不過，司法⁄矯正單位大體上仍從權威立場要求觸法兒少矯正問題行為，社

福單位與高關懷兒少所建立的工作關係則相對平權，一方面澎湖社福高關懷方

案不具備實質的司法約束力，另一方面社工促進當事人改變現狀的處遇策略主

要為運用優勢觀點建立伙伴關係。保護官視個案情節除可聯繫教育部門之中輟

生追蹤輔導或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亦可轉向引進由社福部門之高風

險家庭或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協同提供處遇。由於受保護管束裁定之兒少若無

故離島超過七天就會被抓，司法⁄矯正單位連結社福高關懷社工協同輔導非行兒

少的場合如下： 

「○○○輔導期間不服管教，在校學習狀況不佳，並有多次在規定時間未來

報到，像日昨就應報到又未到，因此將在近日內將其留置五天，若是再犯

則有可能送進感化。所以在法院責付之時期即轉介給高關懷兒童少年輔導

做關懷服務，若是兒童少年之偏差行為未見改善，我（調保官）的勸導單

就寄出。」（受訪者 B） 

調保官業務量過大，因此對偏差兒少進行個別化處遇往往力有未逮，期待

透過法院提供管教和高關懷方案提供關懷，希望有機會勉勵兒少改過，避免再

犯而可能進入監所服刑，影響成年後的生涯發展。 

「看重透過由高關懷社工提供兒少學校、家庭，和職場生活關懷，並期待

未來能針對相當普遍之家庭失功能部分，雖不具有強制性，仍能為家長提

供親職教育。畢竟當在社區中生活之非行兒少個人缺乏配合保護處分的行

動力時，家庭支持和監督成為促進其行為改善的關鍵」（受訪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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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可運用社福高關懷兒少輔導之獨特服務內容 

雖然由於教育單位的學校社會工作和社福高關懷方案，皆正視引導高關懷

學生改善行為，是需與提升家長親職能力和家庭功能同步並進，為引起非自願

家長和學生的合作動機，社福高關懷社工在工作時間和地點上須保持更高度的

彈性和回應能力。 

「透過志工課輔方式，為高關懷兒少建立穩定的依附關係和角色示範，以

補充或替代失功能或功能不足的家庭照顧者。」（受訪者 E）。 

調保官經驗豐富，認為針對上班家長或晚間活動這類社區型教育其實成效

不大，只能偶而舉辦，正好呼應最需要上親職教育課程的非自願家長屬於幾乎

不會出席社區教育的一群。他建議多做讓家長了解與其教養責任有關法律常識

的親職教育，並可嘗試另類作法： 

「將有相同困境或問題的家庭聚合起來舉辦幾場的團體活動（即對非自願

者），導引出參與者的同理心，互相討論共同分享，甚至可將分享解決的方

法，而不是僅一人孤單的想不出解決方法然後放任兒童少年犯罪。」（受訪

者 B） 

依據社福高關懷方案的工作經驗，不論為家長或兒少設計認識法律的活動

時，皆採輕鬆形式使用平易近人語言，例如闖關遊戲，以避免出現揭露個人資

訊和流於刻板說教等接受度偏低的形式，與黃彥宜等人（2005）和苗迺芳等人

（2007）對接觸高關懷兒少及其家長之建議一致。此外，大部分高關懷兒少來

自隔代教養、新移民、單親、繼親、同居或低收入家庭，部分家長習用台語、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健康狀況不佳、有使用菸酒檳榔的習慣，曾經或正在服刑，

只有少數家長學歷超過國中、職業穩定。為求初次約訪成功，澎湖社福高關懷

社工往往針對每個家庭量身訂做個別化的接觸策略，也發現弱勢家長在小團體

中有機會自我表達並得到支持和治療，應證以靈活細膩的社區照顧比較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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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福利服務輸送給非自願型案主（Flash, 2003；Greenwood, 2008），這正是社福

高關懷方案有別於教育、司法⁄矯正單位和其他社福方案之處。 

如同 Palinkas 等人（2014）所言，跨組織合作若依法律對管轄和合作有所

規定，即為外部環境的有利因素，在教育和司法⁄矯正單位擔任主責卻提出協同

輔導其個案之情形，社福高關懷方案將提供獨有之較密集和機動性的家庭訪

視、親職教育或家庭治療等輔導服務，藉此透過司法⁄矯正單位和教育單位提供

相當穩定的個案數目。 

 

四、社福內分工之共識 

 

澎湖縣如同台灣其他多數縣市一般，同時存在著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

和高關懷兒少輔導服務等以兒少及其家庭為主體的福利服務資源方案，視個案

表現為家庭經濟困難，家庭/家長照顧功能薄弱，或兒少發生偏差行為之需求而

使用特定服務項目。然而，實務上常見家庭經濟困難，照顧功能不足，且家中

兒少同時發生中輟、逃家、虞犯或非行行為。實際上，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的

部分個案乃由其他社福方案提出協同輔導或轉介而來。 

（一）不同社福方案持定各自的服務核心 

首先，若兒少的家庭貧窮且其同時出現偏差、非行行為時，兒少必須維持

在學身份才可能符合繼續接受經濟扶助之資格。此時，案家的問題不單純為經

濟不足，尚須由社工提供處遇以協助兒少在家庭、學校或社區系統間發展正向

適應行為。一般而言，經濟扶助方案社工除了提供就學兒少生活扶助費用之外，

亦將輔導協助其建立向學之行為，故可同時處理兒少之偏差行為，此時單獨在

經濟扶助方案之下開案即可，可避免服務分散在兩機構，干擾案家生活。 

其次，若兒少的家庭因為主要照顧者遭逢變故或家庭功能不全，而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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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家庭內兒少照顧狀況及身心正常發展，導致兒少可能出現情緒或行為問

題、瀕臨中輟，且家庭無力改善其情況，則由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方案提供家

庭處遇服務（馮燕，2010）。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3），家庭風險因

素有三方面： 

1. 家庭功能（貧困、單親、隔代教養；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等）， 

2. 家庭關係（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 

3. 照顧者（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主要照顧者罹

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或有自殺風險）。 

（二）遇案才共同工作之初步合作層次 

基本上社福單位內個別方案之自主性極高，以經濟扶助方案而言，惟有當

透過多元服務模式能使家庭得到更適切的照顧時，則經濟扶助社工將和網絡中

的其他單位進行聯繫，協調分工處遇個案。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發展出以陪伴

照顧為重心的課業輔導，有意識地運用課輔關係為兒少重塑親子依附經驗，可

適度補償高關懷兒少生命中所虧缺的社會化經驗，特別是協助學齡期兒童發展

正向的自我認同。因此，經濟扶助社工可能安排受扶助的兒童前來參加高關懷

方案主辦之課輔活動，為學童提供安全而有建設性課後時間之去處，擴大其生

活層面，預防其下課後在街上遊蕩。 

「高關懷方案的志工團雖不大，但已經規律運作；學生志工和方案社工可

能是前來課輔學童生命中少數的正面示範，對其人格轉化與重塑深具意

義。」（受訪者 E）。 

另外，高風險家庭之內極有可能發生兒保、家暴或性侵害事件，而家庭又

缺乏足夠的支持系統和資源介入因應所發生的危機者，以致兒少出現值得高度

關懷之議題時，則高風險家庭方案社工將聯繫由社福高關懷方案社工協同輔

導、追蹤高風險家庭中的高關懷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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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不服導師管教、經常逃學翹家、經常打架滋事、

有言語暴力及暴力行為，和具有不良行為之學生，例如恐嚇、偷竊、說謊、

遊蕩網咖、沉溺賭博性電玩、回家功課總是未寫之學生，」（受訪者 E）。 

相同地，由於高風險方案本身並未培養課輔志工，也可邀請其個案其參加

高關懷方案所辦理之課業輔導和各項啟發技藝之活動。 

根據 Grace 等人（2012）所界定跨社福機構間合作程度的分類，本研究此

行非正式拜訪個別民間社福機構之舉動，應屬於合作層次最低之基本溝通和轉

介，藉以澄清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與其他相鄰兒少福利方案屬於遇案即共事之

共識，未來在高關懷方案接案時需有意識地將貧窮案家連結至經濟扶助方案；

將失功能家庭之家長危機處理部分交由高風險方案協同處遇，個案將在各自方

案系統中分別開案。換句話說，當一個家庭兼有經濟、家庭風險，和高關懷兒

少行為發展危機之情境，經評估有多元服務介入之需求時可在三個方案分別開

案；無論個案在任一窗口進入服務系統，都有機會被連結至其他服務目標不同

之相鄰方案。 

（三）目前處於個案管理階段，朝向跨單位合作模式發展 

雖然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的網絡包含與不同公部門單位和民間機構之間的

業務聯繫，但本文現階段以質化取向探討網絡互動過程為主，故並未比照 Grace 

等人（2012）之研究精算所有聯繫組織樹目之規模。本研究在執行高關懷兒少

輔導方案的過程中，發現各民間方案之間彼此間的交流十分被動，遇案方進行

初級聯繫，傾向由社政行政主管發動個案管理。 

Conger 等人（2006）提到當被保護的兒少觸法時案情將轉趨複雜，同時

介入的組織有必要釐清如何分工以及工作順序。是以，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團

隊本次主動當面拜訪共同個案之其他合作機構，為求整合機構間的價值規範認

知，和討論成員互動關係、資源配置型態，以及規則調整等合作的核心（Kli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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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95），反映出目前機構間之合作狀態處於初始階段，剛展開層級不高、

效力不大的非正式溝通（Horwath et al., 2007）。然而，Green 等人（2008）指

出當服務提供者之間為求發展合作關係，本位主義將是最大的阻礙，缺乏體認

其他夥伴的價值和目標，以及不信任其他組織的能力。為著進展到更高層次合

作程度，朝向跨單位合作模式發展，本研究認為當地各社福機構間應增加溝通

的開放性、頻率和層級，以促進高關懷對象之福祉決定機構間分工合作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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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有關高關懷對象之範圍，本文以學生身份與犯罪行為之交集，以及因情境

所需介入兒少生活之公部門各單位，系統地檢視高關懷對象，其範圍呈現高度

變動性，容易同時進入不同方案的服務系統。澎湖縣社福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

已經形成與社福、教育、司法⁄矯正等跨單位合作，和與社福單位內之經濟扶助、

高風險家庭等跨機構分工之實務策略。在合作夥伴上，類似西方從事危機兒童

少年服務時與不同機構和專業跨兒童少年福利、醫療、司法⁄矯正、就業、法律、

諮商，和心理衛生等公私部門領域之組織合作（Conger et al., 2006；Grace et al., 

2012；Green et al., 2008）。 

本質上，澎湖縣社福高關懷方案與跨單位、跨機構共享相同的服務對象，

隨著自然演變和對專業化的追求，正處於個案管理（Grace et al., 2012）階段醞

釀著朝跨組織合作模式發展（Palinkas et al., 2014）。目前個案管理階段需優先

進行資訊交換以釐清工作團隊中各組織的服務角色與功能，並落實個案管理工

作，避免服務的權責不明和重複受益（趙善如，2009；Barrett, 2004）。日後欲

討論提升共同個案問題行為能力和擴大網絡聚焦範圍及互動深度，則有賴公部

門層級思考是否要投入更多資源和心血發展跨組織分工合作的共通語言

（Palinkas et al., 2014）。 

有關跨單位合作之主責問題，現階段澎湖縣社福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基於

公部門之間的共識接受教育、司法⁄矯正單位派案，依據各自專業為共同介入之

中輟、逃家、虞犯和非行等行為偏差兒少提供義務教育、司法處遇，和行為輔

導服務；除了社福主管交派的保護型個案和外展之開案由高關懷方案主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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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個案皆由法定之教育、司法⁄矯正單位主責。當教育和司法⁄矯正單位主動提

出轉介或跨單位協同介入時，澎湖社福高關懷方案提供高度回應性和彈性之家

訪、親職教育和個案服務，以滋養性的課後輔導、技藝活動等重建正向依附關

係。藉由本次訪談對話，更加體認社福與教育單位，和社福與司法⁄矯正兩兩單

位之間之合作程度已建立實務工作之流程，彼此之目標、功能，以及預期之合

作原則，共識雖未臻正式化、明文化和全面化形式，但由於公部門不同行政單

位之間係依法派案，跨單位合作的程度相當高，介於正式化逐漸增加之共同協

調（co-ordination）和更加正式之聯合（coalition）程度之合作層次（Horwath et 

al., 2007），建立較具結構性地互動，有時必須犧牲自主性。 

有關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和高關懷兒少輔導等社福方案間分工之共識，

個別方案仍持定各自的服務核心。為獲得經濟扶助方案之生活費資助，兒少必

須持續就學，甚至延長在學期間以提升其人力資本。高風險與高關懷兩方案性

質相近，內容多所重疊，加上機構自主性高，最大的差別在於高風險家庭方案

在短期（六個月）、密集原則下與整個家庭工作，連結就業、照顧托育、自殺防

治、藥酒癮戒治等資源減緩家庭危機，進而使兒少發展所受到的威脅降至最低

（馮燕，2010）。高關懷方案則提供中輟、非行之兒少本人中長期陪伴至滿 18

歲為止，輔導其發展出銜接適應成人生活所需的自我價值、技藝能力，與人際

關係。經濟扶助、高風險家庭，和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間所形成分享共同個案

的合作形態，機構自主性仍高，自行主導是否讓社政高關懷兒少輔導方案參與

其既有個案之處遇，比較接近 Horwath 等人（2007）和 Grace 等人（2012）界

定之共同操作層次（co-operation），即遇案共同工作，互動侷限於兩兩機構之

間對話，並未發展為正式或非正式多方同時討論合作方式的程度，因此尚未達

到共同協調層次。 

社福高關懷之定位和服務內容有別於其他單位和機構。教育和司法⁄矯正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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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對高關懷兒少有明確的處遇目標，期待他們完成基礎教育和改正偏差行為；

然而，社福單位認同家庭失功能的非行少年本質上屬於保護型個案，工作時以

更有彈性的眼光設定高關懷兒少觀念和行為改變的標準。如黃彥宜等人（2005）

所述，兒少及其家長本質脆弱、需受保護；他們大部分社會化未完整，所以習

於以衝動和自我防衛來應付因缺乏自尊而易受傷害的情境，因此社福高關懷社

工與非自願行為偏差之兒少及其家庭工作時沈穩有耐性，接納其反覆無常、高

度不確定的實際狀態，令他們打從心底感受到被尊重、被聽見、被懂得，不管

他們如何看待自己，都得到穩定地陪伴。 

工作者之間態度一致，看出兒少優勢（Flash, 2003），加強他們將優勢內化

對自己生活負責與主宰的信心，把握並創造任何可與兒少或其家長接觸的機

會，隨時和彈性地在社區或家中小型、個別性的自然情境進行。此外，高關懷

社工的任務之一為協助兒少及其家長勝任成人發展任務，學習親子相愛的具體

作法，認識不抵觸社會規範和法律界線對自身的益處，作法上一反傳統（苗迺

芳等人，2007；黃彥宜等人，2005），在輕鬆、有趣的氣氛中無形地施教，協助

案主重新學習人際溝通，練習自我表達，感受到真誠、尊重和陪伴。 

 

二、建議 

 

現代社會每位兒童少年皆被暴露在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種層次的危機因素

當中，危機的多重和強度更甚於以往，更需正式支持體系緊密聯繫以協助兒少

其家庭度過危機。澎湖縣社福高關懷方案順應台灣社會的時代趨勢而生，自民

國 100 年聘入社工員開始運轉，迄今滿三年，以下針對澎湖縣社福高關懷方案

在短、中期程目標提出建議。 

第一，目前澎湖縣高關懷方案與共同個案其他組織之間個案管理的合作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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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偏向非正式，尚未達以合作為重心，仍以個別機構自身目標為重心。由於福

利受助對象（含兒少及其家庭）在不同系統間有高度重疊性，有必要透過持續

討論達成共識，提高合作層次，協助案主（家）澄清對服務提供者之角色，以

利其從受助者轉化為自助者。未來若欲朝網絡互動更密切更深刻之跨組織合作

模式發展（Palinkas et al., 2014），降低兒少偏差、犯罪行為，提升在學率、職

業技能和就業率，增進服務品質，有賴從縣政府層級出面聯繫，正式化地尋求

網絡共識。 

第二，澎湖縣社福方案之間已經形成資源連結、訊息交流，以及初步的合

作互動網絡，應在轉介來源和受轉介單位之間確認主責社工的角色，主動保持

聯繫並更新服務狀態，同步掌握案主本身和家庭關係的最新情況，發展辨識共

同個案之系統，避免發生重複調查與重疊服務之情事。即使台灣社福預算緊縮，

方案財源不穩定，可能導致服務中斷，仍應避免機構之間缺乏共識，競爭案源，

心存地盤心態，則必然弱化兒少福利服務網絡整體的服務效能。 

 第三，學者提倡在社區中建構家庭福服務系統或整合現有資源，作為因應

方案林立卻權責不明、支離破碎之弊（林萬億，2010）。澎湖縣第一間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於民國 102 年在望安七美成立（澎湖縣政府社工婦幼科，2013），就整

合區域社會福利服務輸送系統和充實人力兩方面作整體規劃，涵蓋支持家庭照

顧能力的家庭政策、安親照顧（全方位滿足育兒、托育，和教養行為偏差子女）、

營造對兒少友善安全的生活環境，以及運用單一窗口服務弱勢家庭。由於青少

年犯罪預防甚於治療（簡慧娟、余紅柑，2009），Mann 和 Reynolds（2006）的

貫時性研究發現學齡前階段提供早期處遇可有效降低 18 歲少年犯罪出現、發生

頻率，和嚴重程度。一旦馬公市成立區域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不但能更有效率

地管理目前並陳的各種社會福利方案，也可望在社區中推展早期預防性處遇。 

最後，澎湖縣有其地方發展的瓶頸，使弱勢兒少的出路極為有限，高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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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流露出深層不自覺的長期無助感。各級學校集中在馬公市，大學科系偏重

養成地方漁業、海事、觀光人才；就業機會侷限於少數企業，大部分是未受勞

健保涵蓋的小型攤位或地下經濟，因此地方法院保護官和高關懷社工職訓推薦

或就學輔導僅有澎湖本地少數單位可做連結或需外送台灣本島。期待縣政府開

創教育、職訓和就業接軌之機會，例如，高關懷兒少在台灣本島接受車床技能

培訓，返回澎湖有職缺供其應用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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